区财购诉字〔2023〕2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江西客灵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投诉人：江西客灵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文峰镇文水移民新村125号
被投诉人1：赣州市章贡区行政审批局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钨都大道 6 号
被投诉人2：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新赣州大道 1 号中创国际城 1 号楼 802-803
[bookmark: _GoBack]相关供应商：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章贡高新区数字经济创新中心六楼

投诉人对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市章贡区行政审批局公章刊刻项目（采购项目编号： JXHC2022-ZG-C005-1）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依法于2023年2月22日受理。本机关于2023年3月29日至2023年4月3日向赣州市章贡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下称“区社保中心”）发函调查，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七条规定，上述时间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限内。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一：成交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虚报从业人数等数据，并谋取了成交，故应依据采购文件规定和法规政策规定，确认其成交无效，并对其保证金不予退还，禁止其一定年限内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并予以罚款，同时确认综合评分排名第二的我司为成交供应商。理由：1、本项目完全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所赋予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义。2、是否属政府购买服务，应以本项目是否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义为准，而非以其是否被纳入目录管理为准。3、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政府必须履行其对外承诺，必须履行合同条款，而政府采购文件依法本身就是合同的一部分，章贡区行政审批局既已发布了采购公告，在供应商达到条件时就没有理由拒绝履行采购义务以及合同条款。4、赣州市和章贡区的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是规范性文件，但其效力显然低于我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文件的规定。5、依据相关规定，不在政府购买指导性目录的项目，必要时也可实施政府购买服务。6、全国各地政府发布的关于新开办企业印章免费刻制的项目，都被定义为政府购买服务。7、章贡区华创公司和国企汇投公司均通过作弊多次高价取得章贡区和赣州市本级政采中标。
投诉事项二：质疑答复函中的答复称“质疑事项成立，本项目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不适用《关于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即财库（2015）124号文，确定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我司认为该答复与事实明显不符，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应予纠正。    
被投诉人答复情况：
被投诉人1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02号《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政府职能转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的要求，编制、调整指导性目录。编制、调整指导性目录应当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专家论证。”，《关于印发<赣州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1）版>的通知》赣市财综字【2021】5号第二点“从编制2022年部门预算开始，……。未列入《指导性目录》的公共服务事项，不得实行政府购买服务”。该项目未列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我局也未出台或编制、调整过指导性目录。故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服务性质。
被投诉人2称：1、通过各方了解，依据《关于印发<赣州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1）版>的通知》赣市财综字【2021】5号第二点“从编制2022年部门预算开始，……。未列入《指导性目录》的公共服务事项，不得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经查询《赣州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1版）》，公章刻印未列入在该指导性目录范围内，故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服务性质。2、本项目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不适用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库〔2015〕124号），故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六条，本项目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相关供应商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称：
1.关于“质疑成交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虚报从业人数等数据，并谋取了成交”问题。
2023年1月29日江西汇投公司收到招标代理机构《告知函》， 江西客灵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通过企查查查询系统显示我司上一年度年报公示其社保缴纳人数“25”人，在公布“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从业人员“8”人，认为我司虚报从业人数等数据。其认为：企查查查询系统显示我司上一年度年报是指2021年度，而此次招标是2023年1月，时间跨度一年，任何一家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都会根据业务发展经营需要对人员进行调整，人员增加或减少都是企业正常经营行为。企查查查询系统为非官方系统，我司认为其数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非实时数据。
2.投诉请求查明汇投公司的社保问题
江西汇投公司系赣州市章贡区国有资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区国投公司”）全资子公司，区国投公司按照国家规定要求统一在赣州市章贡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投保，由于江西汇投公司人员由总公司内部调配至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江西汇投公司确实未按要求在社保中心申请社会保险登记，目前根据区社保中心要求正已完成社会保险申请办理登记。
3.质疑江西汇投公司通过作弊高价取得章贡区本级政采中标
江西汇投公司在2021年度区行政审批局新开办企业免费公章刊刻对外公开招标中，江西汇投公司以36万元价格中标（6000套肆枚公章），远远低于96万元（6000套肆枚公章）的招标价格。在2023年1月招标报价84万元（7000套伍枚公章及大礼包），也低于140万元（7000套伍枚公章及大礼包）招标价格，且报价也低于同行报价，根本不存在通过作弊高价取得章贡区本级政采中标。
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针对投诉事项1：经查，（1）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下称“汇投公司”）在该公司磋商文件“中小企业声明函”中“从业人员8人”，系汇投公司在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时的实际从业人数，投诉人通过企查查查询系统查询到汇投公司社保缴纳人数“25”人系2021年报数据，非汇投公司参加本项目投标时的实际从业人数，汇投公司不存在虚报从业人数情形，投诉缺乏事实依据。（2）经本机关审查投标文件、向采购单位了解、向章贡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发函调查等，汇投公司系赣州市章贡区国有资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区国投公司”）全资子公司，汇投公司磋商文件中提交的员工名单系由区国投公司内部调配至子公司，汇投公司在参加该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期间，并未在区社保中心进行社保登记，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之规定，汇投公司在参与该项目采购活动时未缴纳社会保险，不属于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情形，存在虚假提供材料的情形。（3）区行政审批局2021年度新开办企业免费公章刊刻政府采购项目中，汇投公司以36万元价格中标（6000套肆枚公章），远低于96万元（6000套肆枚公章）的招标价格，不存在通过作弊高价中标，投诉缺乏事实依据。（4）区行政审批局未申请或在修改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时提出将公章刻制服务纳入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目前《赣州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2版）》及《章贡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2版）》均无公章刻制服务项目，且《关于印发<赣州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1）版>的通知》赣市财综字【2021】5号第二点“从编制2022年部门预算开始，……。未列入《指导性目录》的公共服务事项，不得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故，公章刻制服务可以实行政府购买服务，但需纳入本地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才能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实施，投诉缺乏事实依据。
针对投诉事项2：同上，该项目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不适用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库〔2015〕124号），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本项目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该项目的磋商文件、被投诉人提供的质疑答复、被投诉人提交的澄清说明函等证据证明。
四、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投诉事项1不成立，针对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参与采购活动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形，本机关将另行处理。投诉事项2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章贡区人民法院或于都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章贡区财政局 
2023年4月10日

